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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归档





重大处罚，当事人可申请听证。如当事人申请听证，依法组织听证





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报县政府法制办备案





如当事人逾期不履行，依法予以催告。经催告，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局机关改变原拟作的行政处罚决定





制作处理、处罚决定书





送达处理、处罚决定书（保留《送达回证》）





如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申请，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





一般程序立案，编制《行政案件立案审批报告》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保留《送达回证》）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本局处罚范畴的


2.涉嫌犯罪的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


2.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





案件来源


1.检查计划   2.日常监督   3.上级部门指令   4.领导交办   5.群众举报   6.其他





审批


调查完成后，提出处理意见，并按程序审批，重大执法案件经局主要领导批准


或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调查取证


2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进行检查，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


（如寄送《调查函》，应保留《送达回证》）





超过2年时效的，不予立案





对不属于财政职权范围或本机关管辖的予以告知








